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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-水與安全 

複評及考核小組新北地區訪查會議紀錄 

訪查地點 新北地區 受訪查機關 新北市政府 

訪查日期 107/10/31 訪查分數、評等 82分  甲等 

結論與意見 

黃于坡委員： 

1. 請將所有計畫各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之相關文件全部上網公開，同時達到資

訊公開及行銷之目的。 

2. 水環境及水安全目的不同，應採用不同之生態檢核表單。 

3. 民眾參與之結果除應公開外，亦應針對民眾及公民團體意見逐一檢視、回

覆，並將反饋設計或無法辦理之理由詳加說明，讓民眾有參與感，而非僅

作單向之說明。 

4. 水與安全已有透水保水之工程，符合逕流分擔之前瞻概念，應擴大辦理納

入更多校園或公園等。 

林煌喬委員： 

1. 水與安全 21 項分案目前尚能依既有進度積極推動中，值得肯定。惟再次

提醒，過去水與安全相關營造工程，對於週邊環境及地方相關文化等，鮮

少妥善整體考量，設施與地方特色亦未能妥善結合，將難以滿足民眾需

求。故應有更大格局的整體性規劃，除具防洪排水功能，結合水源保護與

水質改善並和周邊環境妥善結合，將相關計畫資源做更有效的整合運用。 

2. 鑒於「水利法」增訂第七章之-「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」專章，故請市府

再全盤檢視進行中及未來將執行各項工程計畫，有無再納入「逕流分擔」

與「出流管制」相關工程或概念的可能。 

3. 「水與環境」及「水與安全」相關計畫，均請嘗試進行經濟效益評估。除

了計畫執行期間與後續營運管理可創造就業機會外，堤防安全性提高、降

低淹水風險、遊憩利用空間與水環境污染改善完成後，亦將帶動周邊土地

與房屋增值，實質增加市府稅收。另外，遊客增加將誘發當地餐飲業、自

行車租賃業、民宿及其他關聯產業的發展，可激勵相關產業的投資，增加

就業機會，故應評估計畫推動後，帶動經濟的具體量化效益，俾利對外廣

宣。 

陳順天委員： 

1. 核定 21 案其中 9 案施工中，惟少部分進度落後，另一案開工準備，建議

再加強管控，以利如期如質完工。 

2. 工程設計中尚有 3案，應請如期完成，以利後續施工。 

3. 各分項工程總執行經費、總執行率及總支用比等資料，未清楚列表統計。 

4. 各級單位工程查核及督導共計 352次，督導頻率良好，惟未列查核或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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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等供參。 

5. 生態檢核情形只有樣稿，未見檢核具體成果。 

6. 民眾參與機制及意見與回饋，主辦單位意見回饋是否已辦理完成並取得民

眾認同？ 

經濟部水利署張良平副總工程司： 

1. 請呈現整體計畫年度可支用數、實支數、應付未付等資料，並依主計單位

相關表格呈現執行率。本計畫支用比較低，請加強核銷及付款機制。 

2. 請妥說明個案雨水下水工程與雨水下水道系統之關係、效益及保水透水之

策略原則及各工程之效益。 

3. 工程督導或查核有量化數據，惟未顯示成果成績。 

交通部： 

1. 市府在辦理廢棄漁港拆除之作業，務必請顧問公司考量台 2 線省道之路

段，是否易受浪襲影響，避免海岸線侵蝕造成路基掏空。 

內政部營建署: 

1. 目前水與安全尚有 3件未發包，請注意期程於年底完成相關程序。 

2. 市府年底預估執行數可達 2.7億，因市府尚有地方配合款，應不致影響工

程執行，請市府持續辦理。 

水利署工程事務組： 

1. 生態檢核部分，建議增加執行情形及成果。 

2. 下次訪查簡報資料請提早提供，俾利送請委員參閱。 

綜合結論： 

1. 請新北市政府依各委員及機關之意見辦理後續事宜。 

2. 請新北市政府務必落實執行生態檢核、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等事項。 

 
 


